
论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立法问题

夏积 智 张再平

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立法间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切身利益 的 重 要 问

题
。

但严格说来
,

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这方面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
。

我们认为
,

应当在进行

缩短工时
、

逐步延长休息时间的改革的同时
,

建立健全我国的工作时间与休息时 间 法律 制

度
,

并着手制定 《 职工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条例 》 。

一
、

国外立法简况与主要特点

工时立法是劳动立法历史中一项最古老
、

最基本的内容
。

1 8 0 2年英国颁布的
、

被公认为

现代劳动法开端的 《 学徒健康与道德法 》 ,

就是一项限制工作时间的法律
。

它规定纺织工厂

童工每个工作日不得超过 1 2小时
。

继英国之后
,

在其他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也相继开

始出现
“
工厂立法

” ,
把限制工作时间作为其中的一项首要内容

。

不过
,

早期的工时立法
,

其适用范围一般是特殊行业 ( 如纺织
、

煤矿等 ) 的童工
、

未成年工和女工
。

到了 19 世纪后半

叶
,

各国才逐步推广到所有企业的全部工人
,

只是童工
、

未成年工和女工受到了特别照顾
。

休假立法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
。 1 9 3 2年 4月秘鲁最早制定年休假立法

。

之后
,

英 国
、

法 国
、

古

巴
、

丹麦
、

芬兰等国相继实施
。

①至六
、

七十年代
,

各国普遍实施年休假立法
。

1 8 6 6年第一国际 日内瓦代表大会首次提出8小时工作日制度
。

1 9 19 年 巴黎和会通过 《 国际

劳动宪章 》 九项原则
,

其中包括有以每 日8小时或每周 48 小时为限
、

工人至少每周有一次连续

24 小时的休息等内容
。

同年
,

国际劳工大会在华盛顿签订了 a小时工作制的公约
。

各国 相 继

普遍实行 8小时工作制
。

1 9 3 5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 《 关于每周工作时间缩短为 40 小时公约 》 ,

许多国家批准了这个公约
。

到目前为止
,

国际劳工组织己通过工作时间方面的公约 11 个
,

建

议书 2个, 休息时间方面的公约 5个
,

建议书 4个
。

从各国立法的历史与现状看
, 一般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

1
.

缩短工时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
。

一次大战以前各国规定的工作 日一般为 l 。小时
,

一次

大战以后
,

缩短到 8小时
。

从本世纪 40 年代起
,

各国又相继缩短工时
,

到 70 年代
,

欧美各国已

普遍实行 40 小时工作周 ( 一般为 5日工作周 )
,

并且工时仍有继续缩短的趋势
。

例如法国 1 9 81

年就将每周工作40 小时缩短为 3 9小时
,

近几年又缩短为 35 小时
。 ②各国缩短工时的速度往往

在加快
。

例如实行 5 日工作周
,
在 60 年代以前的美国和苏联花了 20 年才完成这一过渡

,

而 60 年

代 以后东欧各国只用了十儿年时间就得以推行
。

③

① 参阅国家劳动总局政研室编 《国际劳工局劳动法规丛书 ( 19 19一 19了8 ) 编年索引》
.

② 参阅 《 世界经济年鉴》 ( 19 8 2 ) 第 19 。灭洛

⑧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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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工时的缩短一般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

工时的缩短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

是

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

缩短工时可以使人们有更多的时 间 川

于学习
,

提高专业技能
,

改善劳动力素质
,

使经济活动中投入的劳动质量不断提高
。

还可以使人

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娱乐和消费
,

从而增加了对服务业的新需求
,

进而又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

展
,

促使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变
。

3
.

普遍实行带薪年休制度
。

年休假是各国劳动法所规定的职工享有的一项重要休息权
。

职工不得放弃享有年休假的权利 , 以支付工资进行工作来代替年休假
,

被认为是非法行为
。

集体合同或劳动合同没有年休假的规定
,

也被认为无效
。

企业有义务根据职工要求和照顾生

产需要适当安排年休假
,

一般限制推迟到下 一年享受
。

各国年休假的时间
,

规定为。一 3。天
,

一般水平为 2 。天左右
。

总的趋势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延长
。

预计到 19 9 。年
,

欧美各国的年休

假期可长达 5至 6周
。

有些国家按职工的工龄长短给予不 同的假期
。

从事特别繁重或有害健康

的工作
,

假期 比从事一般工作的时间长
。

在休假期内
,

一般不得被所在单位辞退或解除劳动

合同
。

4
.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

各国法律所规定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
,

是
“
劳动标准法

”

中规定的最低要求
,

即企业不得超过法定工时
,

不得少于法定休息时间
。

至子企业具体的工

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制度
,

可以由集体合同或劳动合同确定
,

以便灵活采用各种有效的工时制

度
,

优化工时利用
。

目前许多国家采取弹性工作时间制度和非全时工作制度
,

起到了良好的

效果
。

例如瑞士实行 44 小时工作周
,

工人对此一直很抱怨
。

近年来瑞士表公司把工作周缩短

到 3。小时
,

还宣布工人可以在一周的儿天里工作 30 小时
,

完成一周的工作量
,

并得到原来工

作 44 小时的定额工资
。

工人也可 以在儿个月时间内一鼓作气完成一年的工作量
。

这种做法被

人们誉为
“ 一张有效的工作时间表

” ,

成为瑞士表得以东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

5
.

重视立法
。

各国通常在劳动法典中设专编或专章加以规定
,

并且有单行法 规进 行 补

充
。

各国立法都非常详尽
、

具体
。

例如
,

在 《 波兰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 》 中
,

分两编共 8 章 专

门规定了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制度
,

在其他编章里还规定了妇女与童工的工作时间与休假制

度
,

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办法
。

二
、

我国基本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阳世纪中叶在我国出现产业工人后
,

工人 的工作时间通常每 日 12 到 14小时
,

有的甚至长

达 18 到 20 小时
,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

虽然也曾颁布工厂法
,

规定有
“
成年工人每 日实在工作

时间以 8小时为原则
” 的条文

,

但事实上根本没有实行
。

据有关史料反映
,

当时上海工 人 的

工作 日长达 1 2小时以上
。

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

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
。

早在 1 9 2 2年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拟定的 《 劳动法案大纲 》 中就提出每 日工作不得超过 8小时
,

夜班不得超过 6小时
。

从 1 9 2 2年到 1 9 4 8年期间
,

历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
,

也都提出要实行 8小时工作日制度
。

新中

国成立前夕起临时宪法作用的 《 共同纲领 》 规定
: “

公私企业 目前一般应实行 8小时至 10 小

时的工作制
,

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
。 ” 19 6 。年 12 月 2旧 中共中央发出的 《 关于在城市坚 持 8

小时工作的通知 》 ,

曾明确提出实行 8小时工作制
。

同时
,

有关部门发布文件规定缩短 工 作

。 徐 禾
:

《 政治经济学 概论 》
,

人民出版社 19 7 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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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如纺织工业实行
“ 四班三运转

” ,
化工行业实行 6或 7小时工作日

,

煤矿井下实行四 班 6

小时工作 日
。

建筑
、

冶炼
、

森林采伐
、

地质勘察
、

装卸搬运等都实行不 同程度的 缩 短 工 作

日
。

此外
,

前政务院和国务院分别于 19 4 9年和 1 9 8 2年发布过有关文件规定节假日和限制加班

加点制度
。

从我国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制度基本情况看
,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

1
.

工时偏长
、

工时利用率低
。

我国普遍实行 8小时工作 日
、

48 小时工作周的制度
,

又 没

有实行年休假制度
,

因而年工作量与国外相比已明显偏长
,

我国现是世界上少数工时较长的

国家之一
。

据有关部门统计
,

我国劳动者年工时量为 24 4 8小时
,

而 目前美国和英国已经将每

人年平均工时减少到 1 8 5。小时
,

法国减少到 1 6 5。小时
,

联邦德国为 1 6 。。小时
。

如果我国实行

40 小时工作周并按发展中国家的 一般水平确定每年 20 天的带薪休假
,

则我国劳动者的年工时

量仍超过发达国家一个半月以上
。

① 工时偏长
,

而闲暇时间短缺
,

直接妨碍了劳动者素质的全

面发展
。

与此同时
,

工时的利用率相当低
。

据有关部 门调查统计
,

我国工业企业的有效工时仅占

制度工时的40 肠一 6。肠
,

实际工时也仅占制度工时的 8 4
.

7肠
,

平均每周每人投入的实际工时

为 4 0
.

64 小时
,

投入的有效 工时仅为 1 9
.

2一 2 8
.

8小时
,

实际工时 以外的未利用工时占制 度工

时的 1 5
.

3帕
。 ② 工时利用率低下

,

使人工大量闲置浪费
,

劳动效率难以提高
,

企业管理水平

无法加强
,

企业结构冗员有增无减
。

2
.

劳动者的休息权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

劳动者的休息权
,

就是根据劳动者的 需 要 和 社

会生产力水平
,

及时确定适当的休息时间
,

并且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逐步延长
。

目前
,

世界

各国都随着社会的发展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不断延长休 息时间
。

而在我国
,

48 小时工作

周三四十年一贯制
,

年休假制度也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

虽然广大劳动者早 已有缩短工时
、

实

行年休假制度等强烈要求
,

并且我国已经具备实行这些制度的条件
。

但由于各种原因
,

有关

部门没有积极采取措施向这些制度过渡
,

致使我国劳动者的休息权仍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
。

我国是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中仅有 4个没有实行带薪年休制度的国家之一 (其他 3个国家是越

南
、

纳米比亚和圣卢西亚 )
。

3
.

缺乏法律保障
。

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是劳动法律制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但我国至

今还没有建立这方面的法律制度
。

劳动者的休息权
,

仅限于宪法中抽象的规定
,

并没有通过部

门法使之具体化
、

规范化
。

宪法明文规定
:

国家
“
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 ,

但是

立法部门并未落实宪法这一规定
。

由于不重视立法
,

使得某些新的制度缺乏法律保障
。

例如

在部分机关和企业开始实行的年休假办法
,

由于没有统一立法
,

致使休假时兴时停
,

时长时

短
,

变化不定
,

个别领导人说了算
。

同时
,

由于缺乏法律制约
,

致使对某些企业随意延长工

时的行为
,

劳动监督机关无以行使监督检查权
,

也不能做到依法惩处
。

目前
,

一些企业随意

延长工时
、

任意加班加点的现象已相当严重
。

许多承包
、

租赁企业往往把工时限制当成自主

权被
“ 下放

”
掉

,

承包方 ( 或租赁方 ) 可以随意决定工时而毫无法律约束
。

在私 营 企 业
、

“ 三资
” 企业

,

违反工时限制的行为更非个别现象
,

工作 日在 10 ~ 1 3小时的企业相当多
。

据

《
`

中国青年报 》 19 8 8年 7月 2 9 日报道
:
深圳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在大幅度提高生产 定 额

① 《 中国科技论坛 》 19 8 8年第 2期
。

② 中国人民 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 经济体制改革》 19 8 8年第 2期第99 一 103 页
。



的同时
,

强迫工人每天加班 4一 6小时
,

星期天不准休息
,

加班费也很不合理
。

有 30 名女工 自

动停止加班以示抗议
,

厂方将一名带头的女工开除
。

与此同时
,

国际劳动立法也没有受到我国重视
。

我国只批准了一个早在旧中国政府就 已

承认的公约 ( 即
“ 工业中实行周休的公约

”
)

,

而这方面的其他公约
,

有的虽在我国实际上

已经实行
,

但没有及时批准
。

有的在我国虽已基本具备实行的条件
,

但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

推行
。

既不重视国内立法
,

又不积极参与国际立法
,

这不可能不 削弱我国在这方面所应有的

国际影响
。

三
、

几点建议

针对我国在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制度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

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惯例
,

我国具体情况
,

改革现行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制度
,

建议为
:

并着手制定这方面的专门法规
。

根据

具体

1
.

全面推行带薪年休制度
。

年休假制度从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
, 就相继在各国得以推行

。

享受年休假
,

被各国劳动法规定为一项不容剥夺
、

也不许放弃的重要休息权
。

在我国50 年代

初
,

曾在部分职工 中一度试行过每年 12 个工作 日的年休假制度
,

后因国家经济条件有限
,

停止

执行
。

现在
,

我国经济实力 已有显著增长
,

超过了许多国家开始实行年休假制度时的生产力

水平
,

广大劳动者也有此种强烈愿望
,

实施条件 已经具备
。

年休假享受的条件和时间
,

一般可以规定为工作满一年
,

就有权享受至少两周的带薪休

假
,

还可以根据工龄长短规定略有差别的不同期限
。

对未成年工
、

从事特别繁重体力劳动和

有害健康工作的工人
,

实行特殊照顾
,

规定较长休假期限
。

不容许在应当享受年 休 假 的 时

间内加班加点
,

或另行从事有酬劳动
。

年休假一般当年享受
,

特殊情况下最迟不超过两年
。

休假期间
,

企业不得辞退或解除劳动合同
。

如果职工在合同期满后仍未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

则应当按职工年休假期限加发休假工资
。

如果工作未满一年
,

或 自上次享受休假后连续工作

不到一年
,

也应当根据工作时间的长短按 比例加发休假工资
。

2
.

缩短工时
,

逐步实行 40 小时工作周制度 ( 5 日工作周 )
。

在现代社会
,

经济的增 长 主

要 已不再是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情形下时的依靠劳动量的增加
,

而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

劳

动力素质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
,

劳动数量 的投入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次要因素
。

而 缩 短 工

时
,

为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有利条件
,

同时还可 以促使提高工时利用率
,

促进企业

提高管理水平和追求技术进步
,

并创造对服务业的新需求
,

带动我国第三产业的 进 一 步 发

展
。

我国目前不但有缩短工时的必要
,

还具备了可能
,

首先
,

我国的经济发展 已为缩短工时

提供了物质条件
,

已经超过了 60 年代东欧国家实行 5日工作周时的水平
。

其次
,

从 目前有些企

业试行情况看
,
已经收到了 良好效果

,

不少企业在试行缩减工时时
,

提高了劳动生产 率
,

经

济指标有显著增长
。

目前
,

应当积极采取措施
,

向 5日工作周制过渡
。

争取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内
,

全 国 普 遍

推行
。

可以在前几年实行 5日半工作周制
,

再向 5白工作周制过渡
。

3
.

适当增加和延长节假 日
。

我 国现行节假 日制度
,

是在 194 9年建立的
。

限于 当 时 的 物

质条件
,

有的 节日规定的假日偏短
,

有的重要节 日没有规定放假
。

现在
,

这一制度 已实行近

40 年了
,

有必要加 以修改
,

适当增加和延长节假日
。



,
.

给烦工川
、

劝加体假
,

必须以企业经济指标递增为实施条件
。

只有把缩短 工 时 与 经

济指标的劝
一

长拄钩
,

使新增闲暇时间所带来的劳动力素质提高与经济增长相联系
,

才能迫使

企业在劳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
,

通过加强企业管理
,

整顿劳动纪律
,

提高工时 利 用 率
,

消

除
“ 出工不出力

” 的怠工现象
,

并积极追求技术进步
,

以取得经济的稳步增长
。

为此
,

可以

考虑下放缩短工时
、

增加休假的自主权
,

企业搞得好的
,

可以先行一步
。

政府只掌握条件指

标的设定权和调整权
,

以此引导企业在缩短工时
、

增加休假的同时保持经济的稳步发展
。

5
.

加强立法工作
,

制定 《 职工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条例 》 。

制定该条例
,

是 实 施 宪法

所规定的国家
“
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
的需要

,

是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的需要
,

是

劳动法制建设的需要
。

该条例的制定
,

一方面可 以通过法律形式确认一些现行比较好的工作

时间与休息时间制度 ( 如目前实行的限制加班加点制度 )
,

另一方面可以把实行 年 休 假 制

度
、

5日工作周等改革措施法律化
,

从而加快改革步伐
,
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

。

建立工 作 时

间与休息时间法律制度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

( 1 ) 切实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
。

工作时 间 与

休息时间制度是劳动保护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从工时量 的角度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
。

法

律通过对最长工时的限定
、

对加班加点的限制
、

对休假期限的起码要求
,

以及对违法行为的

惩处来实现劳动法所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
,

即保护劳动者体息权的原则
。

( 2 ) 促进企业 管

理
,

合理规范企业行为
。

对工时限制的任意破坏
,

实际上是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无序状

态下所产生的一种见利忘义的
“
短期行为

” 。

事实表明
,

制止此类行为
,

单纯依 靠 行 政手

段
,

依靠规格低
、

效力弱
、

适用范围窄的规章文件
,

是很难奏效的
。

只有建立具有普遍规范

和强制作用的法律制度
,

才能真正有效地予以制止
。

( 3 ) 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
。

建立工作时问与休息时间法律制度
,

能促使企业把提高经济效益与保护劳动者利益有机地结

合起来
。

企业要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
,

就必须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企业管理水平提高等方面下功

夫
,

而不是以牺牲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为代价
。

工作时问与体息时间立法的主要内容
,

应当包括
:

( 1 ) 工作时间方面
,

应当限定 最
一

长

工作日和工作周
;
特殊行业或特殊工种的缩短工作山 夜班津贴标准 , 加班加点的限制 , 加

班加点工资标准
; 工作时间的计算

,

等
。

( 2 ) 休息时间方面
,

应当规定年休假制 度 ( 享受

条件
、

时间
、

待遇
、

工资补贴等 )
; 当班中的间歇次数和最少 间歇时间 , 两班之间的最少休

息时数 ;公休假 日 (周休 ) ;法定节假日
;
女工

、

未成年工及特殊行业或特殊工种职工的休假办

法
,

等
。

( 3 ) 执行保证方面
,

应当规定监督检查的机构及其职权
;
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办法

、

罚款数额
,

等
。

在加强国内立法的同时
,

还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立法
。

首先应当陆续批准我国已实际实行

或己经具备条件实施的国际劳工公约
,

如第 1号
、

第 30 号
、

第 47 号
、

第 5 2号
、

第 106 号
、

第 1 32 号

公约
。

其次应当参考有关建议书
,

积极创造实施条件
。

再次应该参与国际立法活动
,

提出我

国的立法建议
,

为国际劳动立法做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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